
第 1 页 共 11 页

北京首新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残疾人
旅客服务方案

1.目的

为保护残疾人在航空运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规范残疾人航空出行保

障服务，增强残疾人在航空出行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

首新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新地服”）作为机场地面

服务代理人，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代

理航司操作手册，结合公司业务范围、保障能力，制定本方案。

2.定义

2.1.“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

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

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

地参加社会活动，具体表现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

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

2.2.“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是指购买或持有有效客票，为乘坐客

票所列航班到达机场，利用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提供

的设施和服务，符合适用于所有旅客的、合理的、无歧视运输合同要

求的残疾人。

2.3.“ 医疗证明”是指由医院出具的、说明该残疾人在航空旅行中

不需要额外医疗协助能安全完成其旅行的书面证明。

2.4.“残疾人团体”是指统一组织的人数在 10人以上（含 10人），

航程、乘机日期和航班相同的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2.5.“服务犬”是指为残疾人生活和工作提供协助的特种犬，包括辅

助犬、导听犬、导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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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服务内容

首新地服免费向由我司代理客运地面业务航空公司承运的具备乘机

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地面保障服务，包括特殊旅客服务及相关设施、设

备。

3.1.特殊旅客服务内容：向有需要的残疾人提供到港引导、行李提取，

出港值机、行李托运，引导运送近机位及远机位登、离机等必要的协

助和服务。

3.2.设备、设施包括：登机、离机所需要的移动辅助设备，包括但不

限于航站楼内登机口至远机位的摆渡车，在机场及登机、离机时使用

的地面轮椅、登机(机上专用窄型)轮椅、行动不便旅客登机设备等无

障碍设施设备。

3.3.残疾人保障各环节岗位应通力合作，确保残疾人旅客出行顺畅。

4.残疾人航空运输限制条件

4.1.首新地服遵循并执行公司代理客运地面业务航空公司的残疾人

承运限制。具体内容可通过各航司对外公布网站、服务热线查询。

4.2.航班上载运在运输过程中没有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

人协助的残疾人数量由航空公司决定。

4.2.1.上述没有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包

括使用轮椅的残疾人、下肢严重残疾但未安装假肢的残疾人、盲人、

携带服务犬乘机的残疾人、智力或精神严重受损不能理解机上工作人

员指令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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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没有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出行应

提前向航空公司说明并获得许可。

5.全流程服务

5.1.服务申请

5.1.1.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需提前购买我司代理客运地面业务的

航空公司客票，说明特殊身份，并依据航司要求提前申请特殊旅客服

务。申请条件、要求可查询航空公司官网、拨打服务热线咨询等途径

获知详细信息。

5.1.2.首新地服通过承运残疾人的航空公司离岗操作、电报等系统，

以及驻场代办处获得已申请残疾人服务旅客的信息和相应记录。

5.1.3.航站楼现场临时申请的残疾人服务须征得承运航空公司或驻

场代办许可。

5.1.4.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需要承运人提供下列设备设施或服务

时，应在定座时提出，最迟不能晚于航班离站时间前 48小时：

5.1.4.1. 供航空器上使用的医用氧气；

5.1.4.2. 托运电动轮椅；

5.1.4.3. 提供机上专用窄型轮椅；

5.1.4.4. 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团体提供服务；

5.1.4.5. 携带服务犬进入客舱。

5.1.5.航站楼现场临时提出以上服务的，航空公司评估是否承运并满

足残疾人需求，首新地服值机员负责将相关需求记录并及时传递到特

殊旅客服务、运控、配载、登机口等相关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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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已提出以上需求，但由于航班取消或不

能提供残疾人所要求的设备而被迫转到其他的航班时，在保持残疾人

原有需求的情况下应予以协助。

5.2.信息传递、告知

5.2.1.航空公司在确认或接收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旅客信息后，应

在公布的航班离站时间前 24小时将残疾人需要协助的信息传至起飞、

到达和经停地的机场及地面服务代理人。

5.2.2.在航班起飞后，航空公司应将航班上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人

数、残疾情况、助残设备的位置以及需要的特殊协助或服务的信息尽

快通知经停地、目的地机场及地面服务代理人。

5.2.3.向残疾人提供服务期间，地面服务人员应确保具备乘机条件的

残疾人能及时得到在航站楼内提供给其他旅客的信息，包括售票、航

班延误、航班时刻更改、联程航班衔接、办理乘机手续、登机口的指

定以及托运和提取行李等信息。

5.2.4.需要告知的其他重要服务信息，地面服务人员应以具备乘机条

件的残疾人容易获取的方式提供。

5.3.值机及行李托运

5.3.1.首新地服在大兴机场航站楼设有带“爱心柜台”醒目标识的综

合服务柜台，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值机、登机牌发放、行李

托运、协助联系航空公司驻场代办等办理乘机手续相关的服务。

5.3.2.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需要登机、离机协助的，应在普通旅客

办理乘机手续截止前 2 小时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未能提前通知航空公司或未按规定提前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的，值机

员在不延误航班的情况下尽力提供上述服务或协助。



5.3.3.值机员检查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的《特殊旅客申请书》，

核实残疾人身份和确认陪伴人数。有下列情况者，具备乘机条件的残

疾人还需提供医疗证明：

5.3.3.1. 在飞行中需要使用医用氧气；

5.3.3.2. 承运航空公司认为残疾人在飞行过程中，没有额外的医疗

协助无法安全地完成航空旅行。

5.3.3.3. 医疗证明应当在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航班离站之日前

10日内开具。

5.3.4.值机员负责为残疾人提供航班信息，包括航班延误、航班时刻

更改、联程航班衔接、登机口位置、托运及提取行李等信息，并核实、

补充、确认离港系统中已加入正确的特殊旅客标识。

5.3.5.值机人员还应根据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请求，向其提供下列

航空运输中有关设施和服务的信息:

5.3.5.1.航空器带活动扶手座位的位置，以及按照《残疾人航空运输

管理办法》规定不向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的座位;

5.3.5.2.航空器运输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的能力的限制；

5.3.5.3.在客舱或货舱内存放残疾人常用助残设备的限制；

5.3.5.4.航空器内是否有无障碍卫生间；

5.3.5.5.飞机上能够提供给残疾人的其他服务及设施；

5.3.5.6.以上信息来源为航空公司及其操作手册。

5.3.6.值机员应尽力满足残疾人提出的座位需求，帮其安排相应舱位

带活动扶手的过道座位或方便出入的其他适合的座位;除另有规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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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陪伴人员安排紧靠残疾人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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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对于腿部活动受限制的残疾人，应按航空公司规定尽量为其提

供相应舱位的第一排座位或腿部活动空间大的过道座位。

5.3.8.航空公司允许残疾人携带服务犬陪同乘机的，值机员在办理乘

机手续时，应按航空公司规定尽量提供相应舱位第一排座位，或其他

可容纳服务犬在旁陪伴的适合座位。

5.3.9.残疾人应按航空公司的规定要求，向值机员提供服务犬的身份

证明和检疫证明。

5.3.10.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托运电动轮椅，应在普通旅客办理乘

机手续截止前 2 小时交运，并符合危险品航空运输的相关规定及承运

航空公司规定。

5.3.11.依据航空公司联程运输相关规定，值机员为有联程运输需求

的残疾人提供值机和行李托运的衔接服务。

5.3.12.值机员填写《特殊旅客服务通知单》并通知特殊旅客服务岗

位安排人员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5.4.引导和陪同服务

5.4.1.首新地服设有特殊旅客服务岗位，岗位职责包含为具备乘机条

件的残疾人提供机场范围内航空出行相关的引导、陪同、协助和帮扶

等。

5.4.2.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到达值机柜台，在残疾人办理完值机和行李

托运手续后，交接并确认特殊旅客身份，依照《特殊旅客服务通知单》

提供相应服务，根据旅客需求，可提供地面轮椅或登机轮椅。

5.4.3.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托运其轮椅的,可使用首新地服或机场

提供的轮椅。



5.4.4.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及其服务犬应与其他旅客一样接受安

全检查，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有需要的残疾人通过安检，应通知具

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办理安检前清空随身携带的排泄袋。

5.4.5.安全检査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残

疾人使用机场提供的无障碍通道，旅客提出使用独立、私密的安全检

查空间时，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向机场安检申请。

5.4.6.除另有规定外，服务过程中，不得限制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在候机楼内活动，或要求其留在某一特定区域。

5.4.7.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地面轮椅、登机轮椅或其他设备上不

能独立移动的，特殊旅客服务人员或相关服务人员不得使其无人照看

超过 30分钟。

5.4.8.除另有规定外，不得禁止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任何座位就

座，或要求其在某一特定座位就座。

5.5.登、离机协助

5.5.1.总运行控制中心应尽可能协调机场相关方，安排具备乘机条件

的残疾人使用廊桥登、离机，并提供相应协助；在不能提供廊桥的情

况下,各岗位应提供登、离机协助；登、离机协助包括按需要向具备

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服务人员、普通轮椅、登机轮椅、客梯车、

升降设备等。

5.5.2.通常情况下，登机口服务人员应安排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及

其陪伴人员优先登机、错峰离机。因某种原因需减载部分旅客的，应

优先保证残疾人及其陪伴人员的运输。

5.5.3.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登、离机至客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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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登机轮椅至机舱座位处），并与航空公司机组进行交接。



5.5.4.要带进客舱的服务犬，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应在登机前提醒残疾

人为服务犬系上牵引绳索，并不得占用座位和让其任意跑动。

5.5.5.航班停靠远机位的，站坪部负责提供摆渡车，协助特殊旅客服

务人员使用摆渡车轮椅专用坡道设施登车并安全安置在轮椅位置。同

时为不能上下台阶和无法行走的残疾人提供行动不便旅客登机设备。

5.5.6.当不能使用廊桥或升降装置时，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应向残疾人

提供登、离机协助，以残疾人同意的可行方式提供登、离机协助。

5.5.7.在协助提取进港行李后，特殊旅客服务人员与接机人做好残疾

人交接。根据残疾人需求，在航站楼及停车楼附近区域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5.5.8.没有陪伴人员且无接机人的残疾人进港服务，可视旅客需求延

申至其选乘的驶离机场的交通工具。

5.6.行李提取

5.6.1.特殊旅客服务人员为到港残疾人提供行李提取、引导等必要的

协助和服务。

5.6.2.残疾人提出在行李提取区取其助残设备的，特殊旅客服务人员

应满足其要求，并进行协助。

5.7.航班不正常时的特殊协助

5.7.1.航班不正常时，除按相关规定做好服务工作外，特殊旅客服务

人员还应对残疾人在以下方面予以特殊协助：

5.7.1.1. 及时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包括退票、签转、后续航班的安

排等。

5.7.1.2. 指定休息区域，安排住宿时建议、提示航司考虑无障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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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备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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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3. 主动询问相关需求，并予以协助，做好必要的旅客帮扶。

5.7.2.如发生紧急撤离情况，客运部应安排专人将无陪伴人员但在紧

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帮助其办理到港

行李提取、引导等必要的协助和服务。

5.8.服务犬

5.8.1.残疾人需要服务犬陪同乘机的，航空公司、首新地服应允许服

务犬在航班上陪同，并查验身份证明、检疫证明。

5.8.2.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应负责服务犬在机场、客舱内的排泄，

确保不会影响机上的卫生问题。

5.9.助残设备

5.9.1.地面服务人员不得将附件一规定的、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带

进客舱的助残设备作为随身携带物品进行限制。客舱内没有存放设施

或空间的，应建议航空公司将助残设备免费托运。

5.9.2.值机、登机口员工对托运的助残设备应拴挂行李牌，并将其中

识别联交给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5.9.3.除另有规定外，应在靠近客舱门的地方接受托运和交回助残设

备，以便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能尽可能使用自己的助残设备。

5.9.4.托运助残设备应从货舱中最先取出，并尽快送到客舱门交给具

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5.9.5.助残设备的运输优先于其他货物和行李，并确保与具备乘机条

件的残疾人同机到达。

5.9.6.不得要求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签署免责文件，放弃其对助残

设备损坏或丢失进行索赔的权利，收运时已损坏的除外。

6.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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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制度规范

首新地服根据民航局《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要求制定本方案。

明确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相应服务的办法和程序，并以书面、

网络等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

6.2.培训

6.2.1.按民航局要求，残疾人服务保障各相关部门应组织开展相关业

务知识的员工培训，并将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培训要求、主要内容等

纳入培训大纲，为保证知识更新和员工服务熟练程度，应在前一次培

训后的 36个月内进行复训。保证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员工接受与其

职责相符的下列培训和服务指导：

6.2.1.1. 残疾人航空运输方面的法规、政策培训；

6.2.1.2. 为残疾人服务的意识、心理及技巧等培训；

6.2.1.3. 对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及其行李物品、服务犬进行安全

检查方面的培训；

6.2.1.4. 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服务及协助的工作程序培训；

6.2.1.5. 使用及操作无障碍设施设备的培训。

6.2.1.6. 具体培训内容，各部门结合各自工作职责自行确定。

6.2.2.培训记录应保存三年以上，培训记录应载明受训人员姓名、最

近一次完成培训的日期、培训内容、表明已通过培训考核的证据。

6.3.投诉处理

6.3.1.首新地服质量安全部及各质量分部负责受理、处置残疾人投诉

受理工作，投诉电话：010-81698576，邮箱：bcszab@126.com。

6.3.2.残疾人旅客投诉后，受理岗位应尽快处理、优先回复，各岗位

应积极配合调查，相关工作记录应妥善保存并接受民航主管部门监督。



6.4.自查评估

涉及残疾人保障的各部门每年对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能力进行自我

评估、按照年度计划落实法定自查，确保持续符合民航主管部门关于

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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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则

7.1.本方案由质量安全部负责解释。

7.2.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一

可带进客舱的助残设备

类别 助残装置

肢残 助行器 拐杖 折叠轮椅 假肢

聋人 助听设备 电子耳蜗 助听器

盲

盲人

杖 多功能、简易

助视器

盲人眼镜


	1.目的
	为保护残疾人在航空运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规范残疾人航空出行保障服务，增强残疾人在航空出行中的获得感、
	2.定义
	2.1.“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
	2.2.“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是指购买或持有有效客票，为乘坐客票所列航班到达机场，利用承运人、机场和机场地
	2.3.“ 医疗证明”是指由医院出具的、说明该残疾人在航空旅行中不需要额外医疗协助能安全完成其旅行的书面证明
	2.4.“残疾人团体”是指统一组织的人数在10人以上（含10人），航程、乘机日期和航班相同的具备乘机条件的残
	2.5.“服务犬”是指为残疾人生活和工作提供协助的特种犬，包括辅助犬、导听犬、导盲犬。
	3.服务内容
	首新地服免费向由我司代理客运地面业务航空公司承运的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地面保障服务，包括特殊旅客
	3.1.特殊旅客服务内容：向有需要的残疾人提供到港引导、行李提取，出港值机、行李托运，引导运送近机位及远机位
	3.2.设备、设施包括：登机、离机所需要的移动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航站楼内登机口至远机位的摆渡车，在机场及
	3.3.残疾人保障各环节岗位应通力合作，确保残疾人旅客出行顺畅。
	4.残疾人航空运输限制条件
	4.1.首新地服遵循并执行公司代理客运地面业务航空公司的残疾人承运限制。具体内容可通过各航司对外公布网站、服
	4.2.航班上载运在运输过程中没有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数量由航空公司决定。
	4.2.1.上述没有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包括使用轮椅的残疾人、下肢严重残疾但未安装假肢的
	4.2.2.没有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出行应提前向航空公司说明并获得许可。
	5.全流程服务
	5.1.服务申请
	5.1.1.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需提前购买我司代理客运地面业务的航空公司客票，说明特殊身份，并依据航司要求提前申
	5.1.2.首新地服通过承运残疾人的航空公司离岗操作、电报等系统，以及驻场代办处获得已申请残疾人服务旅客的信息和
	5.1.3.航站楼现场临时申请的残疾人服务须征得承运航空公司或驻场代办许可。
	5.1.4.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需要承运人提供下列设备设施或服务时，应在定座时提出，最迟不能晚于航班离站时间前4
	5.1.4.1.供航空器上使用的医用氧气；
	5.1.4.2.托运电动轮椅；
	5.1.4.3.提供机上专用窄型轮椅；
	5.1.4.4.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团体提供服务；
	5.1.4.5.携带服务犬进入客舱。
	5.1.5.航站楼现场临时提出以上服务的，航空公司评估是否承运并满足残疾人需求，首新地服值机员负责将相关需求记录
	5.1.6.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已提出以上需求，但由于航班取消或不能提供残疾人所要求的设备而被迫转到其他的航班时
	5.2.信息传递、告知
	5.2.1.航空公司在确认或接收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旅客信息后，应在公布的航班离站时间前24小时将残疾人需要协助
	5.2.2.在航班起飞后，航空公司应将航班上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人数、残疾情况、助残设备的位置以及需要的特殊协助
	5.2.3.向残疾人提供服务期间，地面服务人员应确保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能及时得到在航站楼内提供给其他旅客的信息
	5.2.4.需要告知的其他重要服务信息，地面服务人员应以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容易获取的方式提供。
	5.3.值机及行李托运
	5.3.1.首新地服在大兴机场航站楼设有带“爱心柜台”醒目标识的综合服务柜台，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值机、登
	5.3.2.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需要登机、离机协助的，应在普通旅客办理乘机手续截止前2小时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未能提前通知航空公司或未按规定提前在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的，值机员在不延误航班的情况下尽力提供上述服务或
	5.3.3.值机员检查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的《特殊旅客申请书》，核实残疾人身份和确认陪伴人数。有下列情况者，
	5.3.3.1.在飞行中需要使用医用氧气；
	5.3.3.2.承运航空公司认为残疾人在飞行过程中，没有额外的医疗协助无法安全地完成航空旅行。
	5.3.3.3.医疗证明应当在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航班离站之日前10日内开具。
	5.3.4.值机员负责为残疾人提供航班信息，包括航班延误、航班时刻更改、联程航班衔接、登机口位置、托运及提取行李
	5.3.5.值机人员还应根据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请求，向其提供下列航空运输中有关设施和服务的信息:
	5.3.11.1.航空器带活动扶手座位的位置，以及按照《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规定不向具备乘机条件
	5.3.11.2.航空器运输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的能力的限制；
	5.3.11.3.在客舱或货舱内存放残疾人常用助残设备的限制；
	5.3.11.4.航空器内是否有无障碍卫生间；
	5.3.11.5.飞机上能够提供给残疾人的其他服务及设施；
	5.3.11.6.以上信息来源为航空公司及其操作手册。
	5.3.6.值机员应尽力满足残疾人提出的座位需求，帮其安排相应舱位带活动扶手的过道座位或方便出入的其他适合的座位
	5.3.7.对于腿部活动受限制的残疾人，应按航空公司规定尽量为其提供相应舱位的第一排座位或腿部活动空间大的过道座
	5.3.8.航空公司允许残疾人携带服务犬陪同乘机的，值机员在办理乘机手续时，应按航空公司规定尽量提供相应舱位第一
	5.3.9.残疾人应按航空公司的规定要求，向值机员提供服务犬的身份证明和检疫证明。
	5.3.10.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托运电动轮椅，应在普通旅客办理乘机手续截止前2小时交运，并符合危险品航空运输的相
	5.3.11.依据航空公司联程运输相关规定，值机员为有联程运输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值机和行李托运的衔接服务。
	5.3.12.值机员填写《特殊旅客服务通知单》并通知特殊旅客服务岗位安排人员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5.4.引导和陪同服务
	5.4.1.首新地服设有特殊旅客服务岗位，岗位职责包含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机场范围内航空出行相关的引导、陪
	5.4.2.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到达值机柜台，在残疾人办理完值机和行李托运手续后，交接并确认特殊旅客身份，依照《特殊
	5.4.3.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托运其轮椅的,可使用首新地服或机场提供的轮椅。
	5.4.4.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及其服务犬应与其他旅客一样接受安全检查，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有需要的残疾人通过安
	5.4.5.安全检査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残疾人使用机场提供的无障碍通道，旅客提出使用独立
	5.4.6.除另有规定外，服务过程中，不得限制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候机楼内活动，或要求其留在某一特定区域。
	5.4.7.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地面轮椅、登机轮椅或其他设备上不能独立移动的，特殊旅客服务人员或相关服务人员不
	5.4.8.除另有规定外，不得禁止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在任何座位就座，或要求其在某一特定座位就座。
	5.5.登、离机协助
	5.5.1.总运行控制中心应尽可能协调机场相关方，安排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使用廊桥登、离机，并提供相应协助；在不
	5.5.2.通常情况下，登机口服务人员应安排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及其陪伴人员优先登机、错峰离机。因某种原因需减载
	5.5.3.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协助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登、离机至客舱门（登机轮椅至机舱座位处），并与航空公司机组进
	5.5.4.要带进客舱的服务犬，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应在登机前提醒残疾人为服务犬系上牵引绳索，并不得占用座位和让其任
	5.5.5.航班停靠远机位的，站坪部负责提供摆渡车，协助特殊旅客服务人员使用摆渡车轮椅专用坡道设施登车并安全安置
	5.5.6.当不能使用廊桥或升降装置时，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应向残疾人提供登、离机协助，以残疾人同意的可行方式提供登
	5.5.7.在协助提取进港行李后，特殊旅客服务人员与接机人做好残疾人交接。根据残疾人需求，在航站楼及停车楼附近区
	5.5.8.没有陪伴人员且无接机人的残疾人进港服务，可视旅客需求延申至其选乘的驶离机场的交通工具。
	5.6.行李提取
	5.6.1.特殊旅客服务人员为到港残疾人提供行李提取、引导等必要的协助和服务。
	5.6.2.残疾人提出在行李提取区取其助残设备的，特殊旅客服务人员应满足其要求，并进行协助。
	5.7.航班不正常时的特殊协助
	5.7.1.航班不正常时，除按相关规定做好服务工作外，特殊旅客服务人员还应对残疾人在以下方面予以特殊协助：
	5.7.1.1.及时主动提供相关信息，包括退票、签转、后续航班的安排等。
	5.7.1.2.指定休息区域，安排住宿时建议、提示航司考虑无障碍设施、设备等条件。
	5.7.1.3.主动询问相关需求，并予以协助，做好必要的旅客帮扶。
	5.7.2.如发生紧急撤离情况，客运部应安排专人将无陪伴人员但在紧急撤离时需要他人协助的残疾人转移至安全区域，并
	5.8.服务犬
	5.8.1.残疾人需要服务犬陪同乘机的，航空公司、首新地服应允许服务犬在航班上陪同，并查验身份证明、检疫证明。
	5.8.2.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应负责服务犬在机场、客舱内的排泄，确保不会影响机上的卫生问题。
	5.9.助残设备
	5.9.1.地面服务人员不得将附件一规定的、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带进客舱的助残设备作为随身携带物品进行限制。客舱
	5.9.2.值机、登机口员工对托运的助残设备应拴挂行李牌，并将其中识别联交给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5.9.3.除另有规定外，应在靠近客舱门的地方接受托运和交回助残设备，以便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能尽可能使用自己的
	5.9.4.托运助残设备应从货舱中最先取出，并尽快送到客舱门交给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
	5.9.5.助残设备的运输优先于其他货物和行李，并确保与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同机到达。
	5.9.6.不得要求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签署免责文件，放弃其对助残设备损坏或丢失进行索赔的权利，收运时已损坏的除
	6.管理
	6.1.制度规范
	首新地服根据民航局《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要求制定本方案。明确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相应服务的
	6.2.培训
	6.2.1.按民航局要求，残疾人服务保障各相关部门应组织开展相关业务知识的员工培训，并将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培训要
	6.2.1.1.残疾人航空运输方面的法规、政策培训； 
	6.2.1.2.为残疾人服务的意识、心理及技巧等培训； 
	6.2.1.3.对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及其行李物品、服务犬进行安全检查方面的培训；
	6.2.1.4.为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服务及协助的工作程序培训； 
	6.2.1.5.使用及操作无障碍设施设备的培训。
	6.2.1.6.具体培训内容，各部门结合各自工作职责自行确定。
	6.2.2.培训记录应保存三年以上，培训记录应载明受训人员姓名、最近一次完成培训的日期、培训内容、表明已通过培训
	6.3.投诉处理
	6.3.1.首新地服质量安全部及各质量分部负责受理、处置残疾人投诉受理工作，投诉电话：010-81698576，
	6.3.2.残疾人旅客投诉后，受理岗位应尽快处理、优先回复，各岗位应积极配合调查，相关工作记录应妥善保存并接受民
	6.4.自查评估
	涉及残疾人保障的各部门每年对残疾人航空运输服务能力进行自我评估、按照年度计划落实法定自查，确保持续符
	7.附则
	7.1.本方案由质量安全部负责解释。
	7.2.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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